办理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程序

办理依据：

《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规定》

办理对象：

承担安置城镇待业人员任务、由国家和社会扶持、进行生产经营自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。
申报条件：

1、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开办时，从业人员中60％以上(含60％)为城镇待业人员；

2、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存续期间，按一定比例安置城镇失业人员。   

申报材料：

1、《工商营业执照》副本；

2、职工花名册；

3、失业人员的《失业证》或《再就业优惠证》。

办理程序：

1、企业到区劳动就业局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确认审核表》；

2、企业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后，在《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确认审核表》上填写意见并加盖公章；

3、区计委对申请企业进行审批后为其下发批文；

4、区劳动保障部门考核认定后，上报市劳动保障部门进行最终认定；

5、工商部门核准、登记，并发放营业执照。

办理时限：

15个工作日

收费标准：

免费

